
解釋字號 釋字第36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7⽉29⽇

解釋爭點 ⼟地登記代理⼈管理辦法就請領證書資格之限制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第⼆項係依憲法第八⼗六條第⼆款⽽

制定，與憲法並無牴觸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⼆號解釋釋⽰在

案。內政部於中華⺠國七⼗九年六⽉⼆⼗九⽇發布之⼟地登記專

業代理⼈管理辦法，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，其第四

條：「合於左列資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：⼀、經專

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者。⼆、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

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者。三、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核發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者」之規定，並

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，與憲法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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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依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國家對於⼈⺠之⾃由及權利有所

限制，固應以法律定之。惟法律對於有關⼈⺠權利義務之事項，

不能鉅細靡遺，⼀律加以規定，其屬於細節性、技術性者，法律

⾃得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，俾便法律之實施。⾏政機關基於

此種授權發布之命令，其內容未逾越授權範圍，並符合授權之⽬

的者，⾃為憲法之所許。

　　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第⼆項規定：「⼟地登記專業代理

⼈，應經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。但在本法修正施

⾏前，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領有政府發給⼟地代

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

者，得繼續執業，未領有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

得繼續執業五年」，係依憲法第八⼗六條第⼆款⽽制定，與憲法

並無牴觸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⼆號解釋釋⽰在案。內政部於中

華⺠國七⼗九年六⽉⼆⼗九⽇發布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

法，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，其第四條：「合於左列

資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：⼀、經專業代理⼈考試或

檢覈及格者。⼆、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

記合格證明者。三、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代理他⼈申

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者」之規定，並未逾越法律授權

範圍，與憲法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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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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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⼟地

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4條（79.6.29發布）(79.06.29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86條第2款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52號解釋

⼟地法第37條之1第2項、第4項(78.12.29)

相關文件 抄梁０璋聲請書

受 文 者：司法院

聲請事項：

為聲請⼈受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○⼀四號終局判決維持

內政部適⽤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授權訂定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

⼈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，就聲請⼈持憑國⺠⾝分證、⼾籍謄本

及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各⼄份，請求核發⼟地

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⼀事所為駁回處分之結果，違反憲法第⼗五

條、第⼆⼗三條、第⼀百五⼗⼆條及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，侵害

聲請⼈受憲法保障之⼯作權，茲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

⼀項第⼆款規定，聲請解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

牴觸憲法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所引⽤之憲法條文：

按⼈⺠之⼯作權，為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，⽽同法第⼆⼗三條復

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防礙他⼈⾃由，避

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

法律限制之。」⾜⾒對憲法所保障之各項權利之限制，應以法律

為之，且其立法旨意應受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拘束。前揭⼟地登記

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係內政部依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第四項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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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⽽訂定，屬⾏政命令之位階，⾃不能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之

外，限制⼈⺠受憲法保障之權利；惟查該辦法第四條就請領專業

代理⼈證書之限制，已逾越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之授權，顯與

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、第⼀百五⼗⼆條及第⼀百七⼗⼆條

之規定牴觸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聲請⼈為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，以代理他⼈聲請⼟地登記為業。

依⺠國七⼗八年⼗⼆⽉⼆⼗九⽇修正前之⼟地法規定，⼟地登記

專業代理⼈不須任何執照或證書，即可從事該項⼯作，然七⼗八

年修正後之⼟地法卻規定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必須領有中央主管

機關核發之專業代理⼈證書始准執業⼟地登記⼯作。聲請⼈爰於

八⼗⼀年三⽉⼗八⽇依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第⼀

項第⼆款「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

證明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。」之規定，檢附：

1 桃園縣政府於⺠國七⼗七年核發之「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

員當選證明書」，以證明聲請⼈擔任桃園縣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

職業⼯會第⼀屆常務理事之職務。

2 桃園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核發之「⼾籍謄本」，該⼾籍

謄本上職業欄載明聲請⼈之職業係⼟地代書。

向內政部申請核發「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」，經內政部以聲

請⼈檢附之資格證明與規定不符為由，逕予駁回。聲請⼈不服，

依法提起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，經⾏政法院以「八⼗⼆年度

判字第⼀○⼀四號」判決維持內政部、⾏政院所為之訴願及再訴

願決定，認為聲請⼈檢附之「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

明書」與「⼾籍謄本」，與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

所定法定資格證明文件不符，桃園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核

發之「⼾籍謄本」職業欄上雖記載聲請⼈之職業為⼟地代書，然

該記載僅具參考性質，尚無從據以認定為桃園縣政府核發之⼟地

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；⾄於聲請⼈在⼟地法修正前，確已實際從

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業務⼄節，縱令屬實，然與聲請⼈究否領

有政府發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

件專案⼈員登記卡，不能為相當之證明，從⽽駁回聲請⼈所提起

之⾏政訴訟。



三、聲請⼈之立場與⾒解：

查內政部據以駁回聲請⼈請求之⼟地登記專案代理⼈管理辦法，

無論從其位階或從其所由訂定之授權依據，即⼟地法第三⼗七條

之⼀之立法意旨⽽觀，均不⾜為限制⼈⺠⼯作權之依據，其牴觸

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、第⼀百五⼗⼆條及第⼀百七⼗⼆條

之情，昭彰甚明。茲闡明該辦法第四條，侵害聲請⼈所享憲法上

權利之理由如下：

（⼀）⺠國七⼗八年修正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第⼆項規定「⼟

地登記專業代理⼈應經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。但

在本法修正施⾏前，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領有政

府發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請⼟地登記案件專

業⼈員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，未領有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

或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五年。」準此，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

同法條第四項之授權，訂定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時，即

於第四條規定：「合於左列資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

明：

1 經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者。 

2 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者。 

3 領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發代理他⼈申辦⼟槷登記案件專

業⼈員登記卡者。」

此舉對原以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為業之⼈⽽⾔，無異剝奪其原有

之⼯作權。按憲法第⼆⼗三條明定⼈⺠⼯作權之限制，應以法律

為之，則內政部以⾏政命令位階之「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

法」限制⼈⺠從事⼟地代書⼈職業，⾃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

有所牴觸。

（⼆）前揭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第⼆項但書明載「在本法修正

前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領有政府發給⼟地代書⼈

登記合格證明者，得繼續執業。」換⾔之，凡具備曾領有政府發

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之要件者，即可繼續執業，以保障修

法前已實際從事該⾏業之⼈之⼯作權。然⽽內政部在訂定⼟地登

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時，竟忽略上述良法美意，規定凡⼟地代

書⼈均須領有專業代理⼈證書始可執業，⽽專業代理⼈證書之請

領⼜須符合該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，對⺟法所謂「政府發給⼟地代

書⼈登記合格證明」之文義橫加嚴格解釋，顯已逾越⺟法授權範

圍，嚴重違背憲法保障⼈⺠⼯作權之宗旨。



（三）查⼯會法第六條規定：「同⼀區域之同⼀職業⼯⼈，⼈數

在三⼗⼈以上時，應依法組織職業⼯會。」同法第八條規定：

「凡同⼀區域之職業⼯⼈，以設立⼀個⼯會為限。」⼜動員戡亂

時期⼈⺠團體法第三⼗五條規定：「職業團體係由同⼀職業之從

業⼈員組成之團體。」同法第三⼗七條亦規定：「職業團體以其

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⾏職業者為會員。」⾜證無論是⼯會法或⼈

⺠團體法對同⼀區域同⼀職業所組⼯會之會員資格，均有嚴格規

定，非該職業之⼈依法無加入為會員之可能。本件聲請⼈所持桃

園縣政府核發之「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」，既

係桃園縣內從事⼟地代書⼈所組之職業⼯會，依法凡未具同⼀職

業之⼈並不得加入為會員，⽽聲請⼈不僅加入該職業⼯會為會

員，更且被選為該職業⼯會常務理事，負責處理該⼯會⽇常事

務。聲請⼈既為⼟地代書⼈職業⼯會會員，其會員資格及所擔任

之⼯會職務⼜經桃園縣政府認定無誤⽽出具證明，參照⼟地法第

三⼗七條之⼀第⼆項但書之立法精神，⾃屬有權繼續執業，詎內

政部不承認是項登記合格證明，顯有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

違誤。矧⾏政機關對各類專⾨職業⼈⼠凡因法令嗣後變更，造成

現已實際從事該項職業之⼈資格不符，⽽被限制繼續執業之境

況，均採有權宜係障措施，以使法令變更前已參加相關職業⼯會

並取得會員資格者，得繼續執業不受法令變動影響，俾納護⼈⺠

之⼯作權，此有⾏政院衛⽣署頒訂之「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管理

辦理」第四條規定：「‥‥‥於⺠國五⼗六年六⽉⼆⽇前取得臺灣

省國術會會員證經查證屬實者，均得依本辦法之規定，向⾏政院

衛⽣署申請登記‥‥‥」以及「齒模製造技術員管理辦法」第四條

規定：「⺠國六⼗⼀年⼗⽉⼀⽇前取得臺灣省鑲牙齒模承造業職

業⼯會職合會或臺北市鑲牙齒模承造業職業⼯會會員證經查證屬

實者，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⾏政院衛⽣署申請登記‥‥‥」⾜資憑

證。益證爭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確有違背憲法，不當限

制⼈⺠⼯作權之處。

（四）次觀⼾籍法第⼀條明定「中華⺠國⼈⺠⼾籍之登記依本法

之規定。」第三⼗⼆條規定「⼗五歲以上就業者，應為⾏業及職

業之登記。」第五⼗五條規定「⾏業、職業或教育程度登記，以

本⼈或⼾⻑為申請⼈。」同法第六⼗⼆條及第六⼗三條則定有不

於法定期間內辦理登記或為不實申請之處罰。此外，⽽⼾籍法施

⾏細則第⼆⼗條亦有⾏業及職業之定義。⾜證⼈⺠有據實填報⼾

籍資料之義務與責任，⽽警察機關所屬⼾政事務所核發之「⼾籍



謄本」性質上為「公文書」，非僅具參考性質。從⽽聲請⼈以⼾

籍謄本上職業欄記載為⼟地代書，做為經政府合法登記資格證

明，確有法理依據；⾏政機關任意歪曲解釋⼾籍謄本涵義，以致

⼈⺠之⼯作權遭受剝奪，⾃有違背憲法之規定。

四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：

（⼀）內政部八⼗⼀年四⽉⼆⼗四⽇臺八⼀內地字第八⼀七六⼆

九三號函所為駁回處分影本（附件⼀）。

（⼆）內政部八⼗⼀年七⽉⼆⼗三⽇臺八⼀內訴字第八⼀○⼆九

七⼆號訴願決定書影本（附件⼆）。

（三）⾏政院八⼗⼆年⼆⽉三⽇臺八⼗⼆訴字第○⼆八⼀○號再

訴願決定書影本（附件三）。

（四）⾏政法院八⼗⼆年五⽉⼆⼗六⽇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○⼀

四號判決影本（附件四）。

（五）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影本（附件五)。 

（六）⼾籍謄本影本（附件六）。

（七）⾏政後衛⽣署令頒「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管理辦法」影

本。

（八）⾏政院衛⽣署令頒「齒模製造技術員管理辦法」影本。

五、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⼟地法七⼗八年修正時，既已明文規定原來從事⼟地代書⾏業之

⼈，得繼續執業，以適應憲法所定保障⼈⺠⼯作權之旨意，如今

內政部卻藉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，造成聲

請⼈無法享有憲法之保護，該辦法過苛認定資格證明之依據既與

憲法相牴觸，⾃難令聲請⼈⽢服，⽽應予以廢⽌，以維聲請⼈權

益。

此 致

司法院

聲請⼈：梁０璋

代理⼈：王富茂律師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七 ⽉ 三 ⼗ ⽇



附件 四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○⼀四○號

原告 梁０璋

被告 內政部

右當事⼈間因有關考銓事務事件，原告不服⾏政院中華⺠國八⼗

⼆年⼆⽉三⽇臺八⼗⼆訴字第⼆八⼀○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

訴訟，本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於⺠國八⼗⼀年三⽉⼗八⽇待憑⼾籍謄本及臺灣省桃園縣

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影本各⼄份，向被告機關申請發給⼟地

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，經被告機關所屬地政司審認，原告所持之

該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雖記載有：桃園縣⼟地登記專業代理

⼈職業⼯會第⼀屆常務理事之職務，惟與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

理辦法第四條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不符，乃以八⼗⼀年三⽉⼆⼗

五⽇臺內地字第八六六四⼀三號函通知原告於文到⼗五⽇內補附

「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」正本，旋原告於

八⼗⼀年四⽉⼀⽇檢附⼾籍謄本⼀份，謄本上職業欄載有「⼟地

代書」字樣，並請求准予核發證書，因被告機關認其所檢附之證

明文件與上開辦法第四條規定仍不符合，乃以八⼗⼀年四⽉⼆⼗

四⽇臺內地字第八⼀七六⼆九三號函予以核駁，原告不服，循序

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均遭決定駁回，乃提起⾏政訴訟。茲摘敘兩

造訴辯意旨如次：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

管理辦法之法源依據為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。按⼟地法第三⼗

七條之⼀規定：「⼟地登記之聲請，得出具委託書，委託代理⼈

為之。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，應經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

覈及格。但在本法修正施⾏前，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

並曾領有政府發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請⼟地

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；未領有⼟地代書⼈登

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五年。非⼟地登記專業代理



⼈擅⾃以代理聲請⼟地登記為業者，其代理聲請⼟地登記之件，

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。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理，由中央地

政機關定之。」在上述條文但書中已充分說明，即在⼟地法修正

公布（七⼗八年⼗⼆⽉⼆⼗九⽇）前，領有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

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

業。⼆、就原告所檢附之⼾籍謄本⽽⾔：被告機關曾向桃園縣警

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查證，其結果證實該職業欄上記載之「⼟

地代書」等字並無虛假，是原告所擁有⼟地代書⼈之合格⾝分應

不容置疑。然再以原告所檢附之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

證明書⽽⾔；政府機關在對勞⼯籌組⼯會時，有關勞⼯職業之資

格均須依⼯會法規定，因此對勞⼯職業之資格認定亦為嚴格，苟

原若若不具備⼟地代書⼈之資格，桃園縣政府豈准原告等⼈籌組

⼯會，⾜⾒桃園縣政府所核發有記載原告曾當選桃園縣⼟地登記

專業代理⼈職業⼯會第⼀屆常務理事之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

員當選證明書，應具有公信⼒。三、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⼈⺠

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及第⼆⼗⼆條規定：

「凡⼈⺠之其他⾃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

憲法保障。」現就領有「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

記卡」之申請者來談，該登記卡是政府於七⼗年間起發給，其當

時主要之⽬的，是為讓領有者得繼續執業五年，因此在該登記卡

之備註欄上特別註明：「本登記卡有效期間⾃發給之⽇起⾄⺠國

七⼗四年六⽉三⼗⽇⽌逾期作廢」等字。但因⼟地法修正條文，

使得領有者得以繼續執業。由此不難發現為何領有作廢之登記卡

者得能申請繼續執業，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；原告領有政

府發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之文件，且在⼟地法修正施⾏

前，確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這與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

管理辦法第四條第⼆項之規定得繼續執業，並無有違。四、綜上

所陳理由，本案所為原處分及訴願、再訴願決定之認事⽤法，顯

有違誤。為此狀請鈞院明鑒，賜判均予撤銷等語。被告機關答辯

意旨略謂：按「合於左列資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：

⼀、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者。⼆、領有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者。三、領有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政府核發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

者」。為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所明定。查本件原

告向本部申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，所檢送之證件有⼆，⼀

為桃園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核發之⼾籍謄本，於職業欄上



記載其職業為⼟地代書：⼆為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

明書影本，記載原告曾當選桃園縣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職業公會

第⼀屆常務理事之職務。該等文件顯與⾸揭規定不合，況經本部

向桃園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查證結果，據稱該職業欄上記

載僅具參證性質，仍需檢具確切⾝分證明文件之證其實。綜上所

述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敬請鑑核賜予判決駁回原告之訴

等語。

理 由

按「合於左列資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：

⼀、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及格者。⼆、領有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者。三、領有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政府核發代理他⼈申辦⼟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

者。」為⾏為時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第四條所明定。查

本件原告於八⼗⼀年三⽉⼗八⽇持憑⼾籍謄本及臺灣省桃園縣⼈

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影本，向被告機關申請發給⼟地登記專業

代理⼈證書，為原告所不否認，並有上開證件附原處分卷可稽。

嗣經被告機關審查結果，以原告所檢附之證件與法定資格證明文

件不符為由，予以核駁，揆諸⾸揭法條規定，洵無違誤。⽽⼀再

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均無不合。原告雖訴稱：其所檢附之臺灣

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可證明具有桃園縣⼟地登記專

業代理⼈職業⼯會第⼀屆業務理事之職務，間接證明其具有⼟地

登記專業代理⼈之⾝分；⼜⼾政機關核發之⼾籍謄本之職業欄明

載其職業是⼟地代書，其已具有⼟地代書⼈之⾝分，應予核發證

書；且其於⼟地法修正前確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

領有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（如⼾籍謄本等文件），因此得繼

續執業，與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及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

法第四條規定並無不合，應核發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等語。

惟查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管理辦法，係被告機關依⼟地法第三⼗

七條之⼀之授權以訂定，經核上該辦法之規定事項，並未逾越授

權範圍，⾃得據以適⽤。⽽上開辦法第四條既明定「合於左列資

格之⼀者，得請領專業代理⼈證書：⼀、專業代理⼈考試或檢覈

及格者；⼆、領有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核發⼟地代書⼈登記合

格證明者；三、領有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核發代理他⼈申辦⼟

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者」。則原告於八⼗⼀年三⽉⼗八⽇

向被告機關申請發給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證書時，所檢附之桃園

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核發之⼾籍謄本（職業欄上記載其職



業為⼟地代書），以及臺灣省桃園縣⼈⺠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影

本（記載其曾當選桃園縣⼟地登記專業代理⼈職業⼯會第⼀屆常

務理事之職務）等證件，⾃與上該規定之證明文件不符。雖桃園

縣警察局八德鄉⼾政事務所核發之⼾籍謄本職業欄記載其職業為

⼟地代書，然上該記載僅具參考性質，尚無從據以認定原告已確

具上該辦法第四條所規定之資格。⾄原告主張其於⼟地法修正施

⾏，前確已從事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⼄節，即令屬實，然原告

對究否領有政府發給⼟地代書⼈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⼈申辦⼟

地登記案件專業⼈員登記卡，不能為相當之證明，仍不符前開辦

法第四條以及⼟地法第三⼗七條之⼀等規定。從⽽被告機關所為

核駁之處分，並無不合。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有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五 ⽉ ⼆⼗五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